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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金致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鸿日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金致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鸿日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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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低速电动车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四轮低速电动车的总体要求、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随车文

件、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最高设计车速大于等于35 km/h且小于70 km/h，乘员人数不超过4人，以车载蓄能装置

提供驱动电能的四轮低速电动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495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4094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GB/T 4094.2  电动汽车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 5763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 9743  轿车轮胎 

GB/T 12539  汽车爬陡坡试验方法 

GB 14167  机动车乘员用安全带和约束系统安装固定点 

GB/T 14172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静侧倾稳定性台架试验方法 

GB 15082  汽车用车速表 

GB 15083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5084—2022  机动车辆  间接视野装置  性能和安装要求 

GB 15086  汽车门锁及车门保持件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5740  汽车防盗装置 

GB 15742  机动车用喇叭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16735  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 

GB 16897  制动软管的结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17675  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 

GB/T 18385  电动汽车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 

GB/T 18388  电动汽车  定型试验规程 

GB/T 18488—2024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19836  电动汽车仪表 

GB 21670  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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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552  电动汽车风窗玻璃除霜除雾系统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28958  乘用车低温性能试验方法 

GB 30509  车辆及部件识别标记 

GB/T 31467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包和系统电性能试验方法 

GB/T 31484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1486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电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2620.1  电动道路车辆用铅酸蓄电池  第1部分：技术条件 

GB/T 32620.2  电动道路车辆用铅酸蓄电池  第2部分：产品品种和规格 

GB 38031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 3890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GB/T 40494  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 

QC/T 946  汽车安全带织带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59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要求 

四轮低速电动车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外购件、外协件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具有制造商的合格证，经生产厂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所有自制总成及零部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装配。 

整车的电机及动力蓄电池应系统布置合理，质量分布均衡。整车使用的动力蓄电池的总质量与整

车整备质量的比值不大于 35％。 

动力铅酸蓄电池应符合 GB/T 32620.1、GB/T 32620.2 的规定，动力锂电池应符合 GB/T 31484、

GB/T 31486、GB/T 31467 的规定。 

门锁和门保持件应符合 GB 15086 的规定。 

轮胎应符合 GB 9743 的规定。 

转向系应符合 GB 17675的规定。 

制动系统应符合 GB 21670 的规定，制动软管应符合 GB 16897的规定，制动器衬片应符合 GB 5763

的规定。 

电量表应符合 GB/T 19836 的规定。 

车速表应符合 GB 15082的规定。 

风窗玻璃除霜除雾系统应符合 GB/T 24552 的规定。 

车辆识别代号应符合 GB 16735 的规定。 

车辆及部件识别标记应符合 GB 30509 的规定。 

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应符合 GB 4785 的规定。 

防盗装置应符合 GB 15740 的规定。 

5 分类 

四轮低速电动车：车载蓄能装置提供驱动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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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程式四轮低速电动车：纯电动模式下可达到其所有动力性能，当车载蓄能装置无法满足续航里

程要求时，可通过增程器提供电能，延长续航里程。 

注： 增程器通常由发动机和发电机组成，当电池电量低于一定阈值时，增程器启动，发动机带动发电机发电，为动

力蓄电池提供电能。 

6 技术要求 

整车质量 

6.1.1 金属件应做防腐、防锈处理。 

6.1.2 焊接件焊缝应均匀平整，无漏焊、裂纹、夹渣、烧穿、咬边缺陷。 

6.1.3 塑料件表面应平整，色泽均匀，无明显飞边、划伤、裂纹、凹陷缺陷。 

6.1.4 用紧固件联接的各零部件应联接牢靠，无松动现象。 

6.1.5 整车应无漏电、漏液体、漏气现象。 

6.1.6 各转动部件应运动灵活，无卡滞现象；可调整部位应有适当的调整余地。 

6.1.7 操纵件在操纵时应轻便灵活、无卡滞，所有自动复位的部件在操纵力去除后应能自动复位。 

6.1.8 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应符合 GB 1495 的规定。 

6.1.9 内饰件材料阻燃性应符合燃烧速度不大于 100 mm/min 的规定。 

整车性能 

6.2.1 最高设计车速 

四轮低速电动车最高设计车速应大于等于35 km/h且小于70 km/h；增程式四轮低速电动车最高设计

车速大于等于40 km/h且小于70 km/h。 

6.2.2 加速性能 

从0 km/h加速到30 km/h，加速时间应小于18 s。 

6.2.3 一次充电续驶里程 

在等速车速为30 km/h时，行驶里程应不小于60 km。 

6.2.4 充电时间 

车载充电机充电时，一次充电所需时间应不大于15 h。 

6.2.5 最大爬坡度 

应不小于15％。 

6.2.6 最大侧倾稳定角 

空载、静态状态下，向左侧和右侧的最大侧倾稳定角应不小于25°。 

6.2.7 操纵性能 

6.2.7.1 方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 

方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应小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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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2 轮横向侧滑量值 

车轮横向侧滑量值应为±5 m/km。 

6.2.7.3 方向盘外缘最大切向力 

行驶时施加于方向盘外缘的最大切向力应不大于245 N。 

6.2.8 制动性能 

6.2.8.1 行车制动 

在产生最大制动效能时的踏板力应不大于400 N；30 km/h初速度下，满载行车制动距离应小于9.0 m，

空载行车制动距离应小于8.0 m。 

6.2.8.2 驻车制动 

空载状态下，驻车制动装置应能保证四轮低速电动车在坡度为20％的坡道上正、反两个方向保持固

定不动5 min，施加于操纵装置的操纵力应不大于400 N。 

6.2.9 低温起动 

在-20 ℃±2 ℃的环境温度条件下，四轮低速电动车停放8 h后，应能顺利启动运行。 

6.2.10 前照灯远光发光强度 

前照灯左右光束远光发光强度应不低于10 000 cd。 

驱动电机 

6.3.1 超速应符合 GB/T 18488—2024 中 5.1.6 的规定。 

6.3.2 工作电压范围应符合 GB/T 18488—2024 中 5.2.1的规定。 

6.3.3 30 分钟持续转矩应符合 GB/T 18488—2024 中 5.2.2 的规定。 

6.3.4 30 分钟持续功率应符合 GB/T 18488—2024 中 5.2.3 的规定。 

6.3.5 峰值转矩应符合 GB/T 18488—2024中 5.2.4.1的规定。 

6.3.6 峰值功率应符合 GB/T 18488—2024中 5.2.5.1的规定。 

6.3.7 最高工作转速应符合 GB/T 18488—2024 中 5.2.6的规定。 

6.3.8 堵转转矩应符合 GB/T 18488—2024中 5.2.9.1的规定。 

安全 

6.4.1 外廓尺寸、轴荷和质量限值 

长度应不大于3 700 mm，宽度应不大于1 650 mm，高度应不大于1 750 mm。轴荷和质量限值应符合GB 

1589的规定，转向轴轴荷（或转向轮轮荷）与该车整备质量和最大允许总质量的比值均应不小于20％。 

6.4.2 座椅与座椅固定装置 

6.4.2.1 每个调节装置和移位装置都应有能自锁的装置，且解锁装置易于接近。 

6.4.2.2 座椅内外表面应无有任何可能会增加乘员伤害的凸起或尖棱。 

6.4.2.3 座椅骨架、座椅固定装置、调节装置、移位装置及其锁止装置正常使用不应失效，允许产生

在碰撞过程中不会增加伤害程度的永久变形（包括裂纹）。 

6.4.2.4 座椅骨架材料屈服强度应不低于 200 MPa，抗拉强度应不低于 25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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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5 座垫和靠背材料应具备良好的弹性，在 70 ℃和低温-20 ℃环境下保持性能稳定。 

6.4.2.6 座椅与地板的固定点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抗拉强度：固定点能承受至少 1.5倍乘员体重的静态拉力； 

b) 抗剪切强度：固定点能承受至少 0.75 倍乘员体重的静态剪切力。 

注： 乘员体重按75 kg计。 

6.4.2.7 座椅固定装置应通过振动测试，连续使用 4 h 后仍能保持稳定。 

6.4.2.8 头枕最低使用高度应不低于 700 mm，头部间隙应不大于 25 mm。 

6.4.3 安全带 

6.4.3.1 主、副驾安全带固定点间距应不低于 350 mm。 

6.4.3.2 后排座椅可选配两点式安全带，固定点间距应不低于 250 mm。 

6.4.3.3 固定点位置不应与车身尖锐部件接触，且安装螺栓应具备防松动措施。 

6.4.3.4 固定点应能承受不低于 8 kN 的静态强度。 

6.4.3.5 织带抗拉强度应不低于 5 000 N，静态拉断强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肩带≥14.7 kN； 

b) 腰带≥22 kN。 

6.4.3.6 安全带调节范围应为 500 mm～1 200 mm。 

6.4.4 间接视野装置 

6.4.4.1 应装一个 GB 15084—2022 规定的 I 类间接视野装置，驾驶员侧和乘客侧各安装 1 个 GB 

15084—2022规定的Ⅲ类间接视野装置。 

6.4.4.2 最大设计总质量状态下，间接视野装置单侧外伸量不应超出四轮低速电动车宽度 250 mm。 

6.4.4.3 后视野范围应符合 GB 15084—2022中 6.5.1 和 6.5.3 的规定。 

6.4.5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应符合GB 4094、GB/T 4094.2的规定。 

6.4.6 喇叭声压级 

在距四轮低速电动车前方7 m、离地面0.5 m～1.5 m处测量喇叭声压级应为87dB（A）～112 dB（A）。 

6.4.7 电池安全 

应符合GB 38031或GB/T 32620.1和GB/T 32620.2的的规定。 

7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按GB/T 18388的规定执行。 

整车质量 

7.2.1 目视检查金属件防腐、防锈处理情况。 

7.2.2 焊接件焊缝、塑料件目视检查。 

7.2.3 紧固件联接的各零部件手动检查。 

7.2.4 连续行驶 10 km，停车 5 min 后，检查有无渗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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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各转动部件、操纵件手动操作检查。 

7.2.6 加速行驶车外噪声按 GB 1495 的规定进行。 

7.2.7 内饰件材料阻燃性按 GB 8410 的规定进行。 

整车性能 

7.3.1 最高设计车速、加速性能 

按GB/T 18385的规定进行。 

7.3.2 一次充电续驶里程 

23 ℃±2 ℃条件下，在道路上以30 km/h±2 km/h等速行驶，试验过程允许停车两次，每次停车时间

不超过2 min，当车速低于27 km/h时停止试验，行驶距离即为等速测量的续驶里程。 

7.3.3 充电时间 

23 ℃±2 ℃条件下，先将动力蓄电池完全放电，使用充电机充电，记录完全充满电的时间。 

7.3.4 最大爬坡度 

按GB/T 12539的规定进行。 

7.3.5 最大侧倾稳定角 

按GB/T 14172的规定进行。 

7.3.6 操纵性能 

按GB 7258的规定进行。 

7.3.7 制动性能 

按GB 7258、GB 38900的规定进行。 

7.3.8 低温起动 

按GB/T 28958的规定进行。 

7.3.9 前照灯远光发光强度 

按GB 7258的规定进行。 

驱动电机 

按GB/T 18488—2024的规定进行。 

安全 

7.5.1 外廓尺寸、轴荷和质量限值 

按GB 1589的规定进行。 

7.5.2 座椅与座椅固定装置 

按GB 15083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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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安全带 

安全带按GB 14167的规定进行，织带按QC/T 946的规定进行。 

7.5.4 间接视野装置 

7.5.4.1 目视检查间接视野装置数量。 

7.5.4.2 间接视野装置单侧外伸量按 GB 1589 的规定进行。 

7.5.4.3 后视野范围按 GB 15084—2022 的规定进行。 

7.5.5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按GB 4094、GB/T 4094.2的规定进行。 

7.5.6 喇叭声压级 

按GB 15742的规定进行。 

7.5.7 电池安全 

按GB 38031或GB/T 32620.1和GB/T 32620.2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8.2.1 每台四轮低速电动车应经制造商检验部门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方准出厂。 

8.2.2 出厂检验项目为 6.1、6.2.1、6.4.6。 

8.2.3 四轮低速电动车出厂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则判被检四轮低速电动车出厂检验合格。若有任一项

检验不合格，允许返修 1次后重新进行出厂检验；若仍不合格，则判被检四轮低速电动车出厂检验不合

格。 

型式检验 

8.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定型鉴定时； 

b) 产品停产 1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c) 产品正式生产后，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8.3.2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 6 章的全部项目。 

8.3.3 型式检验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四轮低速电动车中随机抽取。 

8.3.4 型式检验时，如属 8.3.1 中 a）、b）情况，应检验本文件所有项目；若属 c）、d）情况，可仅

对受影响项目进行检验。 

8.3.5 四轮低速电动车型式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型式检验合格。四轮低速电动车型式检验项目若

有任意一项检验不合格，允许对不合格项目复验，若仍不合格，则判型式检验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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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标志、随车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四轮低速电动车标志位置应正确清晰，应在明显位置设置符合GB 7258规定的标牌，应包括： 

a) 产品名称与型号； 

b) 主要参数； 

c) 制造日期（出厂日期）； 

d) 生产企业名称； 

e) 车辆识别代号； 

f) 驱动电机型号和峰值功率； 

g) 总质量； 

h) 乘员数。 

随车文件 

9.2.1 随车文件应包括： 

a) 合格证； 

b) 使用说明书； 

c) 维修保养卡； 

d) 随车附件； 

e) 备件和工具清单； 

f) 其他技术文件。 

9.2.2 四轮低速电动车使用说明书编写应符合 GB/T 40494 的规定，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与型号； 

b) 执行标准编号； 

c) 制造商名称、详细地址； 

d) 主要参数； 

e) 使用说明； 

f) 维修和保养指南。 

包装 

随车备件和工具应进行包装，包装应牢固可靠，在正常储运、装卸条件下不应损坏。 

运输 

9.4.1 四轮低速电动车在铁路、公路或水路运输时，应以自驶或拖曳方式上、下车或船；当采用吊装

方式时，应用专用吊具装卸，不应损伤产品。 

9.4.2 运输中四轮低速电动车应处于以下状态： 

a) 动力蓄电池 50％充电； 

b) 切断电源； 

c) 驻车制动器处于制动状态； 

d) 关闭车窗、锁好车门； 

9.4.3 运输中应将四轮低速电动车固定在运输工具上，避免日晒、雨淋，可使用篷布遮蔽。 

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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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 四轮低速电动车贮存时应将动力蓄电池 50％充电，切断电源，锁闭门窗，关闭总开关。 

9.5.2 四轮低速电动车应贮存于清洁、防雨、防晒、通风、干燥处，并应远离火源避免酸、碱、油及

有害物体的腐蚀。 

9.5.3 贮存期间，应每 3 个月一次对动力蓄电池进行补充充电。 

9.5.4 四轮低速电动车长期贮存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定期维护保养。 

 


